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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

教师惩戒权是法律法规赋予教师的学生管理权。何为惩

戒？惩戒是“通过对不合范行为施予否定性的制裁，从而避

免其再次发生，以促进合范行为的发生和巩固”。1教师惩戒

权是教师基于职业地位而拥有的，依法对学生的失范行为予

以否定性的评价，避免其再次发生，以促进其合范行为产生

和巩固的一种教育权力，是维持教育教学活动正常秩序、保

证教育教学活动正常开展的重要力量。那么，怎么能使教师

乐用活用教师惩戒权？

一、明晰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权力”地位

劳凯声教授认为教师惩戒权是一种对学生进行惩戒的

权力，也是教师的一 种权利。2事实上，从我国教育法律实

践来看，教师惩戒权宜被视为一种“权力”，而不是“权

利”。将教师惩戒权视为一种权力，则明确表明了教师惩戒

权来源于国家授权，保证了教育实践中教师惩戒的权威性。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明确指出：“凡是需要惩罚的地方，教

师就没有权利不惩罚，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不仅是一

种权力，而且是一种义务。”3在一般情况下，法律允许权

利的放弃和转让，但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而且不得放弃和转

让。明晰教师惩戒权，在维护教师惩戒权时找到相应的法律

依据。

二、加大教师惩戒权的舆论宣传，营造良好的惩戒氛围

近几年由于媒体肆意宣扬与过度解读形成了大众对教师

惩戒的抵触情绪。因此，大众媒体在报道时要实事求是，对

教师惩戒权、教师惩戒行为进行正向的、积极的宣传。洛克

在《教育漫话》中提出，“善与恶，奖励与惩罚是理性动物

的唯一行为动机，是一切人类因之去工作受之指引的激励物

和约束物，所以也应该用之于儿童”。4没有惩戒的教育是不

完整的教育，因而重塑社会公众、家长惩戒观还需大众媒体

积极引导，重构自身的惩戒观。

三、细化惩戒法律法规，让教师有法有依有理可循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明确提出“制定实施细则，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有

关部门应该尽快制定教育惩戒权具体制度规范，并进行细

化，要明确教育惩戒权的范围和尺度，各地政府、教育部门

应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让真正地教师有法有依有理可循！

四、增强学生义务意识

“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没有无义务权利＂。增强学生的

“义务意识”，提升学生自律能力，减少违规现象。增强学

生的“义务意识＂从而增加对自我、学校、社会的认识。增

强学生的“义务意识”，让学生权利意识的不过度膨胀，使

学生得权利与义务保持平衡促进师生关系和谐发展。增强学

生的“义务意识”是有效减少教师惩戒权使用的途径之一，

从而使教育教学有效开展。

五、作为教师，在使用教师惩戒权的时候必注意如下几

点

（一）教师以身作则，做好榜样示范作用

涂尔干认为，教师权威首先来源于社会，同时也离不开

教师个人的人格力量而这种人格力量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身作

则。5教师必须清楚，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并非教师的“专

利”，学生也时刻在以敏锐的目光关注教师的言行，这是

人世间最严格的监督。发展中的学生是年轻而纯真主体性的

人，最容易自然而然地去模仿他们所敬佩的人。学生良好行

为的不断养成，教师自然而然地减少使用教师惩戒权，惩戒

是为了不惩戒，教是为了不教。

（二）具有教育性的惩戒

教师惩戒权的行是教师管理和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对

于未成年受教育者的惩戒则更倾向于保护与教育。对于教师

惩戒权而言，它必须指向于教育的“善”。正如马卡连柯曾

反复强调 “惩罚应当是教育”，应使被罚者“真正认识到为

什么要惩罚他，并且理解惩罚的意义”。同时教育惩戒也应

当符合教育学原理，坚持合法的原则。作为教师不仅要明确

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力，也要明确学生的权利，不得忽视甚至

侵害学生的权利。

（三）教育留白

卢梭说：“一般来说，孩子读懂老师的心思总比老师了

解孩子的心思更加透彻。事情就是这样的，因为一个自由自

在的孩子能够运用他所有的智慧来保护自己，所以他能从专

制者的锁链下面拯救他天赋的自由。”6教育它是有弹性的，

有艺术的。作为教师适当的教育留白，给学生适度自由去体

验、去判断、去反思、去发展。强权的展示并不能使学生更

趋于遵守相应的规则和要求，因为“向强力屈服，只是一种

必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意志的行为，它最多也不过是一种

明智的行为而已。7

惩戒作为一种教育学生的一种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

也不是首选手段，更不是一定最有效的手段。教师惩戒权的

使用教师更应具有实践智慧，当用则用，不用则不用。它必

须指向教育的本质，带着真善美以求教育目的达成，引导学

生无限美好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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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教师乐用活用教师惩戒权
谢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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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惩戒权作为教师的一项专业权力，在教育实践中的却陷入教师“不敢用不愿用”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是教师惩戒权在教

育立法上的缺失和教师权威下降、家长对教师不理解、社会过多负面宣传教师惩戒行为。为此，本文从探究如何让教师真正乐用活用教师惩戒

权，让教师安教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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